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410號

聲  請  人  甲○○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廖珮羽律師                     

相  對  人  丙○○  

            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丙○○、乙○○對聲請人之扶養方法，均定為定期給

付扶養費。

二、相對人丙○○、乙○○應自本件裁定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

死亡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聲請人扶養費新臺

幣（下同）10,000元，並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如有遲誤一

期履行，當期以後之一、二、三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

三、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相對人之母即訴外人陳○容於民國

（下同）80年7月3日結婚，婚後育有相對人丙○○、乙○

○，聲請人為家裡主要收入來源，陳○容則為家庭主婦。然

因聲請人工作出差頻繁，其與陳○容感情轉淡，故二人於98

年3月31日離婚。二人離婚後，聲請人持續支付相對人丙○

○、乙○○之扶養費每月各15,000元，至各相對人滿18歲

止。現聲請人年事已高，且雙眼失明，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無法繼續工作，幾乎無謀生能力，致其經濟陷入困頓，難以

維持生計。且現聲請人名下無甚財產，僅領身障補助維生，

實不足每月生活所需，聲請人狀況，顯然不能維持生活。又

聲請人與相對人無法聯繫，無從召開親屬會議定扶養方法，

爰請求相對人定期給付扶養費等語。並聲明：相對人丙○

○、乙○○自本裁定確定起至聲請人死亡之日止，按月於每

月10日前各給付聲請人10,000元。如遲誤1期未履行，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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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12期視為已到期。

二、相對人均未到庭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

時，應依左列順序定其履行義務之人：㈠直系血親卑親屬。

㈡直系血親尊親屬。㈢家長。㈣兄弟姊妹。㈤家屬。㈥子

婦、女婿。㈦夫妻之父母。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

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

尊親屬，不適用之，民法第1114條第1款、第1115條第1項、

第1117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扶養之方法，由當事人協議定

之；不能協議時，由親屬會議定之。但扶養費之給付，當事

人不能協議時，由法院定之，民法第1120條定有明文。次按

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

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

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1115條

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為均已成年之相對人之

父，為其等直系血親尊親屬等事實，有戶籍謄本在卷可證，

堪認屬實。另聲請人年老無工作收入，名下雖有汽車一部，

然幾無價值，財產總額0元，其財產及收入顯無足以維持生

活，故聲請人有不能以自己之財產及勞力所得以維持生活等

情，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參，相對人

亦未到庭爭執，足認依聲請人之所得及財產狀況，確有不能

維持生活之情無訛。

四、次按扶養之方法，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時，由親屬

會議定之；民法第1020條前段所定扶養方法事件，應由當事

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者，由親屬會議定之。依法應經親屬

會議處理之事項，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有召集權人或

利害關係人聲請法院處理之：無前條規定之親屬或親屬不

足法定人數。親屬會議不能或難以召開。親屬會議經召

開而不為或不能決議；又親屬會議不能召開或召開有困難

時，由有召集權之人聲請法院處理之。前條所定扶養方法事

件，法院得命為下列之扶養方法：命為同居一處而受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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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定期給付。分期給付。撥給一定財產由受扶養權

利人自行收益。其他適當之方法，民法第1120條前段、第

1132條，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47條第1、2項、第148條分別

有明文。97年1月9日修正公布、同年月11日施行之民法第11

20條有關「扶養方法決定」之規定，考其修正之背景暨經

過，並未採立法院原提案委員暨審查會通過之修正草案條文

（即「扶養之方法，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時，由法

院定之。」），而改於原條文增列但書，規定為「但扶養費

之給付，當事人不能協議時，由法院定之。」再關於扶養費

之給付，本屬扶養方法之一種，且上開條文但書祇將其中

「扶養費之給付」部分予以單獨設其規範，堪認當事人如已

就扶養之方法議定為扶養費之給付，其扶養之方法即告協議

完成，倘雙方僅就扶養費給付金額之多寡或給付之方法有所

爭執時，即無再由親屬會議議定之必要，亦非親屬會議所得

置喙。此際，為求迅速解決紛爭，節省時間勞費，應由法院

依非訟事件法第140條之1及家事事件法第126條準用同法第1

00條之規定，逕依家事非訟程序，本於職權探知定該扶養費

給付之金額及方法，此乃該條但書之所由設。因此，對於一

定親屬間之扶養方法，究採扶養義務人迎養扶養權利人，或

由扶養義務人給與一定金錢或生活資料予扶養權利人，或依

其他之扶養方法為之？應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以切合實際上

之需要，並維持親屬間之和諧；若當事人就是否以扶養費之

給付為扶養之方法不能協議者，則仍應回歸依該條本文規

定，由親屬會議定之，或依民法第1132條、第1137條規定為

之，尚不得逕向法院請求給付扶養費。必於當事人已協議以

扶養費之給付為扶養之方法，而僅對扶養費給付金額之高低

或其給付之方法，不能達成協議時，始可依該條但書之規

定，逕向管轄法院聲請以家事非訟程序裁定之（最高法院10

1年度台簡抗字第50號裁定參照）。經查：本件相對人對聲

請人負有扶養義務，且扶養義務已發生，已如前述。依聲請

人聲明真意，堪認聲請人係請求以定期給付扶養費為扶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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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此為相對人所未爭執。復查聲請人現年邁，其近親屬多

已不在，有二親等資料在卷可稽；又相對人經本院通知均未

到庭表示意見，堪信聲請人主張與相對人無法聯繫，而難以

召開親屬會議等情為真，聲請人自得聲請由本院酌定扶養方

法。審酌兩造已長期未共同生活，彼此情感已疏，如強令相

對人將聲請人迎養在家，亦強人所難，有悖常情。從而，本

院認以定期給付扶養費之方式為扶養方法，應為可採。爰裁

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六、考量聲請人因糖尿病、視神經萎縮，現為重度身心障礙者，

無法繼續工作之情，以及相對人之財產所得狀況(參卷附稅

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衡酌聲請人所需及扶養

義務人經濟能力，並參考113年度臺中市政府最低生活費標

準為每人每月15,518元，認應以每月20,000元計算扶養義務

人扶養聲請人費用基準為適當。再審酌相對人均有扶養聲請

人之能力，且並無證據證明其等因負擔對聲請人之扶養義

務，而不能維持自己生活，亦無證據顯示渠等之經濟能力、

工作能力等有何懸殊差異，故認應平均分擔聲請人之扶養費

始為公平，依此計算，相對人各應分擔2分之1即10,000元。

從而，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自本裁定確定時起至聲請人死亡之

日止，按月各給付聲請人扶養費10,000元，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另本院為恐日後相對人有拒絕或拖延之情事，而不利

聲請人之利益，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26條準用同法第100條第

4項規定，併諭知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如相對人遲誤1期履

行，當期以後之1至3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以確保聲請人

即時受扶養之權利，爰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

　　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劉奐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得抗告，如有不服，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對造人數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

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書記官　　王嘉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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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410號
聲  請  人  甲○○  


代  理  人  廖珮羽律師                      
相  對  人  丙○○  
            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丙○○、乙○○對聲請人之扶養方法，均定為定期給付扶養費。
二、相對人丙○○、乙○○應自本件裁定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死亡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聲請人扶養費新臺幣（下同）10,000元，並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如有遲誤一期履行，當期以後之一、二、三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
三、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相對人之母即訴外人陳○容於民國（下同）80年7月3日結婚，婚後育有相對人丙○○、乙○○，聲請人為家裡主要收入來源，陳○容則為家庭主婦。然因聲請人工作出差頻繁，其與陳○容感情轉淡，故二人於98年3月31日離婚。二人離婚後，聲請人持續支付相對人丙○○、乙○○之扶養費每月各15,000元，至各相對人滿18歲止。現聲請人年事已高，且雙眼失明，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無法繼續工作，幾乎無謀生能力，致其經濟陷入困頓，難以維持生計。且現聲請人名下無甚財產，僅領身障補助維生，實不足每月生活所需，聲請人狀況，顯然不能維持生活。又聲請人與相對人無法聯繫，無從召開親屬會議定扶養方法，爰請求相對人定期給付扶養費等語。並聲明：相對人丙○○、乙○○自本裁定確定起至聲請人死亡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聲請人10,000元。如遲誤1期未履行，其後之12期視為已到期。
二、相對人均未到庭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時，應依左列順序定其履行義務之人：㈠直系血親卑親屬。㈡直系血親尊親屬。㈢家長。㈣兄弟姊妹。㈤家屬。㈥子婦、女婿。㈦夫妻之父母。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民法第1114條第1款、第1115條第1項、第1117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扶養之方法，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時，由親屬會議定之。但扶養費之給付，當事人不能協議時，由法院定之，民法第1120條定有明文。次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為均已成年之相對人之父，為其等直系血親尊親屬等事實，有戶籍謄本在卷可證，堪認屬實。另聲請人年老無工作收入，名下雖有汽車一部，然幾無價值，財產總額0元，其財產及收入顯無足以維持生活，故聲請人有不能以自己之財產及勞力所得以維持生活等情，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參，相對人亦未到庭爭執，足認依聲請人之所得及財產狀況，確有不能維持生活之情無訛。
四、次按扶養之方法，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時，由親屬會議定之；民法第1020條前段所定扶養方法事件，應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者，由親屬會議定之。依法應經親屬會議處理之事項，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有召集權人或利害關係人聲請法院處理之：無前條規定之親屬或親屬不足法定人數。親屬會議不能或難以召開。親屬會議經召開而不為或不能決議；又親屬會議不能召開或召開有困難時，由有召集權之人聲請法院處理之。前條所定扶養方法事件，法院得命為下列之扶養方法：命為同居一處而受扶養。定期給付。分期給付。撥給一定財產由受扶養權利人自行收益。其他適當之方法，民法第1120條前段、第1132條，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47條第1、2項、第148條分別有明文。97年1月9日修正公布、同年月11日施行之民法第1120條有關「扶養方法決定」之規定，考其修正之背景暨經過，並未採立法院原提案委員暨審查會通過之修正草案條文（即「扶養之方法，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時，由法院定之。」），而改於原條文增列但書，規定為「但扶養費之給付，當事人不能協議時，由法院定之。」再關於扶養費之給付，本屬扶養方法之一種，且上開條文但書祇將其中「扶養費之給付」部分予以單獨設其規範，堪認當事人如已就扶養之方法議定為扶養費之給付，其扶養之方法即告協議完成，倘雙方僅就扶養費給付金額之多寡或給付之方法有所爭執時，即無再由親屬會議議定之必要，亦非親屬會議所得置喙。此際，為求迅速解決紛爭，節省時間勞費，應由法院依非訟事件法第140條之1及家事事件法第126條準用同法第100條之規定，逕依家事非訟程序，本於職權探知定該扶養費給付之金額及方法，此乃該條但書之所由設。因此，對於一定親屬間之扶養方法，究採扶養義務人迎養扶養權利人，或由扶養義務人給與一定金錢或生活資料予扶養權利人，或依其他之扶養方法為之？應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以切合實際上之需要，並維持親屬間之和諧；若當事人就是否以扶養費之給付為扶養之方法不能協議者，則仍應回歸依該條本文規定，由親屬會議定之，或依民法第1132條、第1137條規定為之，尚不得逕向法院請求給付扶養費。必於當事人已協議以扶養費之給付為扶養之方法，而僅對扶養費給付金額之高低或其給付之方法，不能達成協議時，始可依該條但書之規定，逕向管轄法院聲請以家事非訟程序裁定之（最高法院101年度台簡抗字第50號裁定參照）。經查：本件相對人對聲請人負有扶養義務，且扶養義務已發生，已如前述。依聲請人聲明真意，堪認聲請人係請求以定期給付扶養費為扶養方法，此為相對人所未爭執。復查聲請人現年邁，其近親屬多已不在，有二親等資料在卷可稽；又相對人經本院通知均未到庭表示意見，堪信聲請人主張與相對人無法聯繫，而難以召開親屬會議等情為真，聲請人自得聲請由本院酌定扶養方法。審酌兩造已長期未共同生活，彼此情感已疏，如強令相對人將聲請人迎養在家，亦強人所難，有悖常情。從而，本院認以定期給付扶養費之方式為扶養方法，應為可採。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六、考量聲請人因糖尿病、視神經萎縮，現為重度身心障礙者，無法繼續工作之情，以及相對人之財產所得狀況(參卷附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衡酌聲請人所需及扶養義務人經濟能力，並參考113年度臺中市政府最低生活費標準為每人每月15,518元，認應以每月20,000元計算扶養義務人扶養聲請人費用基準為適當。再審酌相對人均有扶養聲請人之能力，且並無證據證明其等因負擔對聲請人之扶養義務，而不能維持自己生活，亦無證據顯示渠等之經濟能力、工作能力等有何懸殊差異，故認應平均分擔聲請人之扶養費始為公平，依此計算，相對人各應分擔2分之1即10,000元。從而，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自本裁定確定時起至聲請人死亡之日止，按月各給付聲請人扶養費10,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本院為恐日後相對人有拒絕或拖延之情事，而不利聲請人之利益，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26條準用同法第100條第4項規定，併諭知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如相對人遲誤1期履行，當期以後之1至3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以確保聲請人即時受扶養之權利，爰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
　　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劉奐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得抗告，如有不服，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對造人數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書記官　　王嘉麒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410號
聲  請  人  甲○○  

代  理  人  廖珮羽律師                      
相  對  人  丙○○  
            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丙○○、乙○○對聲請人之扶養方法，均定為定期給付扶
    養費。
二、相對人丙○○、乙○○應自本件裁定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死亡
    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聲請人扶養費新臺幣（
    下同）10,000元，並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如有遲誤一期履
    行，當期以後之一、二、三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
三、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相對人之母即訴外人陳○容於民國
    （下同）80年7月3日結婚，婚後育有相對人丙○○、乙○○，聲
    請人為家裡主要收入來源，陳○容則為家庭主婦。然因聲請
    人工作出差頻繁，其與陳○容感情轉淡，故二人於98年3月31
    日離婚。二人離婚後，聲請人持續支付相對人丙○○、乙○○之
    扶養費每月各15,000元，至各相對人滿18歲止。現聲請人年
    事已高，且雙眼失明，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無法繼續工作，
    幾乎無謀生能力，致其經濟陷入困頓，難以維持生計。且現
    聲請人名下無甚財產，僅領身障補助維生，實不足每月生活
    所需，聲請人狀況，顯然不能維持生活。又聲請人與相對人
    無法聯繫，無從召開親屬會議定扶養方法，爰請求相對人定
    期給付扶養費等語。並聲明：相對人丙○○、乙○○自本裁定確
    定起至聲請人死亡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聲請人
    10,000元。如遲誤1期未履行，其後之12期視為已到期。
二、相對人均未到庭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時
    ，應依左列順序定其履行義務之人：㈠直系血親卑親屬。㈡直
    系血親尊親屬。㈢家長。㈣兄弟姊妹。㈤家屬。㈥子婦、女婿。
    ㈦夫妻之父母。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
    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
    適用之，民法第1114條第1款、第1115條第1項、第1117條分
    別定有明文。又扶養之方法，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
    時，由親屬會議定之。但扶養費之給付，當事人不能協議時
    ，由法院定之，民法第1120條定有明文。次按扶養之程度，
    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
    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
    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分別定
    有明文。本件聲請人為均已成年之相對人之父，為其等直系
    血親尊親屬等事實，有戶籍謄本在卷可證，堪認屬實。另聲
    請人年老無工作收入，名下雖有汽車一部，然幾無價值，財
    產總額0元，其財產及收入顯無足以維持生活，故聲請人有
    不能以自己之財產及勞力所得以維持生活等情，有稅務電子
    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參，相對人亦未到庭爭執，
    足認依聲請人之所得及財產狀況，確有不能維持生活之情無
    訛。
四、次按扶養之方法，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時，由親屬
    會議定之；民法第1020條前段所定扶養方法事件，應由當事
    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者，由親屬會議定之。依法應經親屬
    會議處理之事項，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有召集權人或
    利害關係人聲請法院處理之：無前條規定之親屬或親屬不
    足法定人數。親屬會議不能或難以召開。親屬會議經召開
    而不為或不能決議；又親屬會議不能召開或召開有困難時，
    由有召集權之人聲請法院處理之。前條所定扶養方法事件，
    法院得命為下列之扶養方法：命為同居一處而受扶養。定
    期給付。分期給付。撥給一定財產由受扶養權利人自行收
    益。其他適當之方法，民法第1120條前段、第1132條，家
    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47條第1、2項、第148條分別有明文。97
    年1月9日修正公布、同年月11日施行之民法第1120條有關「
    扶養方法決定」之規定，考其修正之背景暨經過，並未採立
    法院原提案委員暨審查會通過之修正草案條文（即「扶養之
    方法，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時，由法院定之。」）
    ，而改於原條文增列但書，規定為「但扶養費之給付，當事
    人不能協議時，由法院定之。」再關於扶養費之給付，本屬
    扶養方法之一種，且上開條文但書祇將其中「扶養費之給付
    」部分予以單獨設其規範，堪認當事人如已就扶養之方法議
    定為扶養費之給付，其扶養之方法即告協議完成，倘雙方僅
    就扶養費給付金額之多寡或給付之方法有所爭執時，即無再
    由親屬會議議定之必要，亦非親屬會議所得置喙。此際，為
    求迅速解決紛爭，節省時間勞費，應由法院依非訟事件法第
    140條之1及家事事件法第126條準用同法第100條之規定，逕
    依家事非訟程序，本於職權探知定該扶養費給付之金額及方
    法，此乃該條但書之所由設。因此，對於一定親屬間之扶養
    方法，究採扶養義務人迎養扶養權利人，或由扶養義務人給
    與一定金錢或生活資料予扶養權利人，或依其他之扶養方法
    為之？應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以切合實際上之需要，並維持
    親屬間之和諧；若當事人就是否以扶養費之給付為扶養之方
    法不能協議者，則仍應回歸依該條本文規定，由親屬會議定
    之，或依民法第1132條、第1137條規定為之，尚不得逕向法
    院請求給付扶養費。必於當事人已協議以扶養費之給付為扶
    養之方法，而僅對扶養費給付金額之高低或其給付之方法，
    不能達成協議時，始可依該條但書之規定，逕向管轄法院聲
    請以家事非訟程序裁定之（最高法院101年度台簡抗字第50
    號裁定參照）。經查：本件相對人對聲請人負有扶養義務，
    且扶養義務已發生，已如前述。依聲請人聲明真意，堪認聲
    請人係請求以定期給付扶養費為扶養方法，此為相對人所未
    爭執。復查聲請人現年邁，其近親屬多已不在，有二親等資
    料在卷可稽；又相對人經本院通知均未到庭表示意見，堪信
    聲請人主張與相對人無法聯繫，而難以召開親屬會議等情為
    真，聲請人自得聲請由本院酌定扶養方法。審酌兩造已長期
    未共同生活，彼此情感已疏，如強令相對人將聲請人迎養在
    家，亦強人所難，有悖常情。從而，本院認以定期給付扶養
    費之方式為扶養方法，應為可採。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
六、考量聲請人因糖尿病、視神經萎縮，現為重度身心障礙者，
    無法繼續工作之情，以及相對人之財產所得狀況(參卷附稅
    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衡酌聲請人所需及扶養
    義務人經濟能力，並參考113年度臺中市政府最低生活費標
    準為每人每月15,518元，認應以每月20,000元計算扶養義務
    人扶養聲請人費用基準為適當。再審酌相對人均有扶養聲請
    人之能力，且並無證據證明其等因負擔對聲請人之扶養義務
    ，而不能維持自己生活，亦無證據顯示渠等之經濟能力、工
    作能力等有何懸殊差異，故認應平均分擔聲請人之扶養費始
    為公平，依此計算，相對人各應分擔2分之1即10,000元。從
    而，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自本裁定確定時起至聲請人死亡之日
    止，按月各給付聲請人扶養費10,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另本院為恐日後相對人有拒絕或拖延之情事，而不利聲
    請人之利益，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26條準用同法第100條第4
    項規定，併諭知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如相對人遲誤1期履
    行，當期以後之1至3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以確保聲請人
    即時受扶養之權利，爰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
　　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劉奐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得抗告，如有不服，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
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對造人數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
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書記官　　王嘉麒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410號
聲  請  人  甲○○  

代  理  人  廖珮羽律師                      
相  對  人  丙○○  
            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丙○○、乙○○對聲請人之扶養方法，均定為定期給付扶養費。
二、相對人丙○○、乙○○應自本件裁定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死亡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聲請人扶養費新臺幣（下同）10,000元，並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如有遲誤一期履行，當期以後之一、二、三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
三、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相對人之母即訴外人陳○容於民國（下同）80年7月3日結婚，婚後育有相對人丙○○、乙○○，聲請人為家裡主要收入來源，陳○容則為家庭主婦。然因聲請人工作出差頻繁，其與陳○容感情轉淡，故二人於98年3月31日離婚。二人離婚後，聲請人持續支付相對人丙○○、乙○○之扶養費每月各15,000元，至各相對人滿18歲止。現聲請人年事已高，且雙眼失明，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無法繼續工作，幾乎無謀生能力，致其經濟陷入困頓，難以維持生計。且現聲請人名下無甚財產，僅領身障補助維生，實不足每月生活所需，聲請人狀況，顯然不能維持生活。又聲請人與相對人無法聯繫，無從召開親屬會議定扶養方法，爰請求相對人定期給付扶養費等語。並聲明：相對人丙○○、乙○○自本裁定確定起至聲請人死亡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各給付聲請人10,000元。如遲誤1期未履行，其後之12期視為已到期。
二、相對人均未到庭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時，應依左列順序定其履行義務之人：㈠直系血親卑親屬。㈡直系血親尊親屬。㈢家長。㈣兄弟姊妹。㈤家屬。㈥子婦、女婿。㈦夫妻之父母。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民法第1114條第1款、第1115條第1項、第1117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扶養之方法，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時，由親屬會議定之。但扶養費之給付，當事人不能協議時，由法院定之，民法第1120條定有明文。次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為均已成年之相對人之父，為其等直系血親尊親屬等事實，有戶籍謄本在卷可證，堪認屬實。另聲請人年老無工作收入，名下雖有汽車一部，然幾無價值，財產總額0元，其財產及收入顯無足以維持生活，故聲請人有不能以自己之財產及勞力所得以維持生活等情，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參，相對人亦未到庭爭執，足認依聲請人之所得及財產狀況，確有不能維持生活之情無訛。
四、次按扶養之方法，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時，由親屬會議定之；民法第1020條前段所定扶養方法事件，應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者，由親屬會議定之。依法應經親屬會議處理之事項，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有召集權人或利害關係人聲請法院處理之：無前條規定之親屬或親屬不足法定人數。親屬會議不能或難以召開。親屬會議經召開而不為或不能決議；又親屬會議不能召開或召開有困難時，由有召集權之人聲請法院處理之。前條所定扶養方法事件，法院得命為下列之扶養方法：命為同居一處而受扶養。定期給付。分期給付。撥給一定財產由受扶養權利人自行收益。其他適當之方法，民法第1120條前段、第1132條，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47條第1、2項、第148條分別有明文。97年1月9日修正公布、同年月11日施行之民法第1120條有關「扶養方法決定」之規定，考其修正之背景暨經過，並未採立法院原提案委員暨審查會通過之修正草案條文（即「扶養之方法，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時，由法院定之。」），而改於原條文增列但書，規定為「但扶養費之給付，當事人不能協議時，由法院定之。」再關於扶養費之給付，本屬扶養方法之一種，且上開條文但書祇將其中「扶養費之給付」部分予以單獨設其規範，堪認當事人如已就扶養之方法議定為扶養費之給付，其扶養之方法即告協議完成，倘雙方僅就扶養費給付金額之多寡或給付之方法有所爭執時，即無再由親屬會議議定之必要，亦非親屬會議所得置喙。此際，為求迅速解決紛爭，節省時間勞費，應由法院依非訟事件法第140條之1及家事事件法第126條準用同法第100條之規定，逕依家事非訟程序，本於職權探知定該扶養費給付之金額及方法，此乃該條但書之所由設。因此，對於一定親屬間之扶養方法，究採扶養義務人迎養扶養權利人，或由扶養義務人給與一定金錢或生活資料予扶養權利人，或依其他之扶養方法為之？應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以切合實際上之需要，並維持親屬間之和諧；若當事人就是否以扶養費之給付為扶養之方法不能協議者，則仍應回歸依該條本文規定，由親屬會議定之，或依民法第1132條、第1137條規定為之，尚不得逕向法院請求給付扶養費。必於當事人已協議以扶養費之給付為扶養之方法，而僅對扶養費給付金額之高低或其給付之方法，不能達成協議時，始可依該條但書之規定，逕向管轄法院聲請以家事非訟程序裁定之（最高法院101年度台簡抗字第50號裁定參照）。經查：本件相對人對聲請人負有扶養義務，且扶養義務已發生，已如前述。依聲請人聲明真意，堪認聲請人係請求以定期給付扶養費為扶養方法，此為相對人所未爭執。復查聲請人現年邁，其近親屬多已不在，有二親等資料在卷可稽；又相對人經本院通知均未到庭表示意見，堪信聲請人主張與相對人無法聯繫，而難以召開親屬會議等情為真，聲請人自得聲請由本院酌定扶養方法。審酌兩造已長期未共同生活，彼此情感已疏，如強令相對人將聲請人迎養在家，亦強人所難，有悖常情。從而，本院認以定期給付扶養費之方式為扶養方法，應為可採。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六、考量聲請人因糖尿病、視神經萎縮，現為重度身心障礙者，無法繼續工作之情，以及相對人之財產所得狀況(參卷附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衡酌聲請人所需及扶養義務人經濟能力，並參考113年度臺中市政府最低生活費標準為每人每月15,518元，認應以每月20,000元計算扶養義務人扶養聲請人費用基準為適當。再審酌相對人均有扶養聲請人之能力，且並無證據證明其等因負擔對聲請人之扶養義務，而不能維持自己生活，亦無證據顯示渠等之經濟能力、工作能力等有何懸殊差異，故認應平均分擔聲請人之扶養費始為公平，依此計算，相對人各應分擔2分之1即10,000元。從而，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自本裁定確定時起至聲請人死亡之日止，按月各給付聲請人扶養費10,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本院為恐日後相對人有拒絕或拖延之情事，而不利聲請人之利益，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26條準用同法第100條第4項規定，併諭知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如相對人遲誤1期履行，當期以後之1至3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以確保聲請人即時受扶養之權利，爰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
　　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劉奐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得抗告，如有不服，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對造人數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書記官　　王嘉麒


